
山东

山东

鲁发改公管 E⒛ 18〕 613号

关于征集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

评标专家的通知

各市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乡建设局 (城 乡建委 )、 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,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、潍坊市政务

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,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

位,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省公共资源 (国有产权 )交易中心 ,

各企事业单位 (社会团体 ),各高等院校:

为满足全省公共资源交易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评标工作需

要,全面优化全省评标专家资源,进一步提高专家评标质量,根

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评审专家

库和专家管理暂行办法》(鲁政字 匚⒛16〕 218号 )、 《山东省房屋

建筑和市政工程评标专家管理实施办法》(鲁建建管字 匚⒛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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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号 )精神,经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研究,决定在

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公共资源交易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评标专

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专家征集范围

本次专家征集的范围为: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相关专业评标

专家。

二、专家征集条件

(一 )申 报人员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工作或退休后在山东省

行政区域内长期居住;

(二 )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,承诺在评标活动中做到客观公

正、廉洁自律、遵纪守法、服从管理;

(三 )精通专业业务,熟悉行业情况,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

作满 8年并具有工程技术 (工程经济)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

平;

同等专业水平是指取得中级职称满 6年并具有住房城乡建设

部门核发的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 (分级的为一级 );

(四 )熟悉并遵守工程建设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和标

准,熟悉工程评标业务;

(五 )没有违法失信记录或不良信用记录;

(六 )身体健康,能够承担评标工作,年龄不超过 64周 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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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54年 12月 31日 后出生λ 院士、享有政府特殊津贴或获得

省级以上工程建设专业大师称号的人员、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

员、勘察和城市轨道交通专业的人员,年龄不超过 69周 岁 (1949

年 12月 31日 后出生 )。

(七 )自 愿以独立身份参加公共资源交易房屋建筑和市政工

程评标活动,认同 《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和

专家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评标专家管理

实施办法》的各项规定;

(八 )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专家征集时间

本 次 专 家 征 集 报 名 时 间 :2018年 6月 10日 -7月 20日 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(一 )报名

1.本次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。符合专家征集条件的

人员,在规定时间内登录
“
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标评审专

家 库 系 统 (以 下 简 称 :省 综 合 专 家 库 )”

(http∶ //123.234.82.19/sdexpert/),注 册 个 人 账 号
(及

时 关 注

相关网站发布的通知 )。

2.实事求是填报个人基本信
`惑 和行业专业信息。按照 《山东

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家专业分类标准》,正确选择与本人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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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的工作、职称专业、注册执业资格专业相对应的评标专业。

3.上传身份证 (正反面 )、 职称证书 (包含姓名、照片、专

业、技术职务、工作单位、公章等页面,多 页的合并为一页 )、 注

册执业资格证书 (包含姓名、照片、专业、职业资格、公章、注

册变更单位、延续注册等页面 )、 个人签名扫描件。

(二 )提供相关材料

1.评标专家申报信 J急表、单位推荐承诺书 (退休人员到原工

作单位开具推荐承诺书、

2.身份证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 ;

3.职称证书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 (含延续注册页、单位变更

注册页)原件及复印件 ;

4.学位、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;

5.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(三 )审核确定培训人员名单

1.初审 (相 关材料验证 )。 初审时间为:⒛ 18年 6月 15日

-7月 25日 。

在
“
省综合专家库

”
已完成注册并填报信息的人员,携带相

关材料,到所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(城 乡建委 )进行相关材料验

证。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(城 乡建委 )完成验证后,将填报信
`息

通过
“
省综合专家库

”(点击 “
审核

”)推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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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
“
复审

”。

请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(城 乡建委 )将符合条件人员的材料

复印件整理存档。

2.复审。复审与初审同步进行,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市级初

审通过的人员信息进行复审,7月 31日 前完成。

3.确 定岗前培训人员名单。省发展改革委对复审通过的人员

信息进行复核,最终确定岗前培训人员名单。

五、岗前培训考试

(一 )培训考试组织方式

按照分片组织、集中培训、上机考试的方式,对审核通过的

人员进行岗前培训考试。

(二 )培训考试片区划分

根据征集情况,按照就近分片的原则,在全省划分片区 (具

体情况另行通知 )。

(三 )培训考试时间和地.点

请最终确定岗前培训的人员关注
“
省综合专家库系统

”
的通

知公告 (具体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 )。

六、入库资格认定

审核通过人员考试合格后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进行入库资格认定,公布新增专家人员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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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专家证书发放

通过专家资格认定的人员,统一发放专家证书。

请有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,本通知可以在互联网公布或有关

场所张贴。

附件:1。 评标专家申报信 J急表

2.山 东省评标专家推荐承诺书

3。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专家专业分类标准

4.初审 (相 关材料验证 )地址及联系方式

山东

2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会

5月 3

打印:衣雪燕 黄 克

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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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8年 5月 31日 印发


